
 

 

启明学院亮胜楼使用协议 
 

启明学院亮胜楼（下文简称：亮胜楼）为我校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

研究型学习、主动实践、创新训练、学术交流等活动提供自主发展平台。亮胜楼

由双创展厅、教学资源区、学生团队（基地）双创实践区、校企合作区等组成。

为保障亮胜楼的正常使用，规范亮胜楼的管理，特制定本协议。 

一、启明学院是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区，致力于培

养具有创新能力、创业精神和国际视野的未来杰出人才。 

二、亮胜楼由启明学院及学校选派的物业公司共同管理，各团队（基地）

须服从物业部门、启明学院及学校相关管理部分的管理。 

三、启明学院各类学生可预约使用亮胜楼的教学资源，如多媒体教室、计

算机教室、讨论室、会议室、路演大厅等。各学生创新团队（基地）、本科生创

新实践队等因双创教育教学、实践等需求，可申请使用亮胜楼场地。团队（基地）

不得改变各区域的性质，不得从事与教学、实践无关的活动，不得将大楼内的资

源转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 

四、楼内各单位（团队、基地等）应落实华中科技大学治安综合治理目标

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启明学院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本单位治安责任人和

各场地治安责任人。 

五、楼内各单位（团队、基地等）应认真执行《启明学院报告厅、会议室、

教室、讨论室管理办法》和《启明学院家具管理协议》。爱护公共财物，妥善保

管启明学院为各单位配置的家具、窗帘、电器等资产，且不得私自变更存放地点。 

六、不得私自改变房间及大楼的结构，如砌墙、拆墙、打孔等；不得将易

燃易爆物品、易腐蚀、有毒化学品及影响大楼卫生、安全的及教学不相关的物品

（如大功率电器、床、油、盐、火锅、饭菜等等）带入大楼；不得私自改变电路、

网络等布线。如团队活动确需对场地做出变更的，团队（基地）等向启明学院提

出申请，经启明学院同意后，且符合学校消防安全、基础建设等各方面规范的条

件下进行变更建设。 

七、不得随意拨动、打开楼层间设置的消防报警器，严禁乱动灭火器，消

防栓等公用设施。楼内公共场地出现非人为损坏，报启明学院或物业管理单位维

修。其他情况，须团队自行修复至正常。 

八、保障所使用场地的环境卫生，定期打扫场地卫生，并将垃圾放在指定

的位置，不得在楼内任何地方乱扔垃圾和废弃物。 

九、按照作息时间进出大楼，禁止在楼内住宿，禁止在楼内做饭、吃饭、

聚餐等，如确有需要（学生竞赛、活动、加班等），须团队提交申请，经启明学

院、物业管理公司同意。 

十、节约用水用电。做到人走关灯，人走断电。 

十一、遵守公共秩序。自觉在指定的地点停放车辆、自觉遵守电梯使用规

则、自觉维护公共秩序。 

十二、楼内各单位（团队、基地等）人员须严格遵守以上规定。如有违反，

经核实，启明学院将视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直至责

令搬出亮胜楼。 

十三、各单位（团队、基地等）使用亮胜楼场地，承诺已阅读以上条款，

承诺本单位（团队、基地等）人员在亮胜楼活动期间，严格遵守以上条例，如有

违规，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十四、本协议及未尽事宜由启明学院负责解释。 

 


